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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特別預算？

灱在預算的體系中，除了每一會計年度經常

編列之中央政府總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

外，尚有一種為因應緊急重大情事，於總

預算外提出之預算，稱為特別預算。依照

預算法83條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時，行

政院得提出特別預算：

杕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

杌國家經濟重大變故。

杈重大災變。

杝不定期或數年一次之重大政事。

牞特別預算的動用應該具有「臨時性」，還

有「金額龐大到不足以用預備金來因應」

等精神，例如我國前為確保臺灣、澎湖、

金門、馬祖等領土國防安全之緊急設施，

曾編列中央政府採購高性能戰機特別預算

82年度至90年度計新臺幣3,007.1億元，向

美國購買F16以及向法國採購幻象2000等高

性能戰機。

二、請問預算法第23條規定：「政府經常收

支，應保持平衡，非因預算年度有異常情

形，資本收入、公債與賒借收入及以前年

度歲計賸餘不得充經常支出之用。…」，

所稱「異常情形」係指為何？

預算法第23條規定之「異常情形」，參酌

憲法第43條與該法第71條、第81條、第83條等

規定意旨，係指國家發生重大天然災害、為因

應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國家財政及經濟上有

重大變故、發生癘疫及重大災變等情形，致預

算經常收入大幅減少，或經常支出巨額攀升，

使經常收入不足支應經常支出。由於異常情形

不一而足，預算法並未列舉各種異常情形，

旨在授予行政機關預算編列之彈性與適用之空

間。

三、委託部外機關、學校或團體代辦，或補助

經費者，其原始憑證有留存代辦或受補助

單位必要者，程序為何？

各單位原始憑證如須留存代辦、受委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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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機關、學校或團體者，依「國防部所屬單

位預算會計憑證存管應行注意事項」第5點辦

理：

灱應簽奉權責長官核定，報請國防部核備，

並依審計法施行細則第25條通知審計部。

牞每半年填列原始憑證留存代辦、受委託、

受補（捐）助機關（構）、學校或民間團

體明細表，並於每年1月5日及7月5日前函

送帳務中心彙整，併會計報告逐級呈報國

防部（主計局）函送審計部。

犴應建立控管及審核機制，赴受委託或補助

機關、學校或團體審核原始憑證存管情

形，並將審核結果紀錄於次年6月10日前函

送帳務中心彙整後，逐級呈報國防部（主

計局）函轉審計部。

四、業務部門收到退學賠款及不適服現役等應

收款項之債權憑證及債權收清或註銷，應

注意那些事項？

灱依「國軍各單位收受債權憑證及代管現金

有價證券物品保證文件會計作業規定」第

8 點規定，業務部門填製代管債權憑證收

入通知單（敘明債權憑證事由等相關資

料），經單位主官核准，移單位主計部門

簽證後；由業務部門承辦人併同債權憑證

繳交財務單位，由財務單位送存國庫保管

品專戶存管。凡債權憑證需辦理債權催償

者，原送存財務單位保管之正本，均以影

本代替。

牞當債權收清或註銷時，由業務部門填製註

銷債權憑證退還通知單（敘明註銷事由及

原收入通知單字號等相關資料），經單位

主官核准並由主計部門簽證後，由業務部

門送交財務單位取回原債權憑證，併同相

關案卷資料妥善保管備查。凡債權憑證影

本送存財務單位保管者，債權收清或註銷

時，亦遵循上述作業程序辦理。

五、請問國防部特種基金營運資金管理機制為

何？

依「國防部特種基金營運資金統籌管理作

業規定」，本部主管「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基

金」、「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基金」及「國

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由特種基金總管理會

統籌營運資金管理及分配、各基金（事業）限

額核定調整、基金間借款及營運資金投資等事

項，以發揮特種基金整體財力效益，落實營運

資金管理控制與執行。

六、請問軍人儲蓄獎券之發行對象、銷售地

點、時間及兌獎方式為何？

灱發行對象：現役國軍官士兵、軍校學生、

編制內聘僱人員、支領退休俸人員及遺

眷。

牞銷售地點：國軍同袍儲蓄會及各地區財務

單位軍儲作業櫃檯。

犴銷售時間：每月第一個上班日開始銷售，

售完為止。

犵兌獎方式：儲蓄獎券效期為一年，自購買

當月起，可連續對獎12個月，中獎獎金可

於次月1日起兌領，或併同儲蓄獎券一年到

期後6個月內，併同本金至軍儲作業櫃檯辦

理領回；另為保障當事人中獎權益，如未

能於期限內領回中獎金額，國軍同袍儲蓄

會將協助存入軍儲活儲帳戶。

玎詳情可向國軍同袍儲蓄會（免付費電話：

0800-666-659）及各地區財務單位洽詢。

七、已超過出差旅費之請領期限者，是否仍可

請領出差旅費？

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4點規定，出

差事畢，應於15日內檢具出差旅費報告表及相

關書據報核，主要係為避免出差人員延遲報支

差旅費，致影響機關經費之報支，而要求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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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於差畢儘速報支。又機關各項支出，如已

取得合法憑證，且屬年度預算得支付支項目，

則可依規定支付，不宜以延遲報支，而拒絕受

理。故本案差旅費請儘速依相關規定報支，以

免延誤經費核銷及帳務處理。

八、若以旅行社開立之代收轉付收據報支一天

差旅費，而該收據為各大航空公司促銷之

機加酒套裝行程，且無法區分機票與住宿

金額，應如何報支？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交通費及住宿

費各有報支數額標準之規定，必須分開列支俾

以審核，故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如無法區分

機票與住宿金額，依上開規定尚不可核銷。爰

本案應請該旅行業者於收據上明列機票與住宿

金額，俾據以辦理核銷。（依國防部107年1月

16日國主財會字第10700000215號令修正「國內

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